台中市95年度           區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獎學金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簽名蓋章
	登記族別
	
	申請文件（請依序排列）

	戶籍地址
	
	□申請表一份。       

□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 （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一份。           

□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證明及全戶財產證明一份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者檢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一份

□學生證影本或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書一份。
□學生成績證明單正本或影本（由就讀學校證明影本與正本相符）一份。 學科      分、德育      分
□領款收據一份。
□切結書一份。

□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一份。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就讀學校校名
	
	就讀學校電話
	
	

	就讀學校年級科系
	大專以上（含五專後二年【五專前三年請勿申請】）

       年級                               科系
	


貳、全家人口及月收入狀況：（請依戶政事務所、稅捐稽徵單位提供財稅資料、實際調查資料填寫，若表格不敷填列，請浮貼。）

	人口數
	稱謂
	姓名
	性別
	出　生
	足

齡
	職業
	收入項目（月所得）
	不計全家人口代號
	完成族  別註記
	共同生
活與否

	
	
	身分證字號
	男
	女
	年
	月
	日
	
	無（註明原因）
	有（請註明職業）
	工作

收入
	不動產收入如租金
	利息

收入
	退（伍）休俸
	其他收入如投資
	小  計
	
	
	

	
	
	
	
	
	
	
	
	
	
	
	
	
	
	
	
	
	
	
	是
	否

	１
	申請人
	
	
	
	
	
	
	
	
	
	
	
	
	
	
	
	
	
	
	

	
	
	
	
	
	
	
	
	
	
	
	
	
	
	
	
	
	
	
	
	

	２
	
	
	
	
	
	
	
	
	
	
	
	
	
	
	
	
	
	
	
	

	
	
	
	
	
	
	
	
	
	
	
	
	
	
	
	
	
	
	
	
	

	３
	
	
	
	
	
	
	
	
	
	
	
	
	
	
	
	
	
	
	
	

	
	
	
	
	
	
	
	
	
	
	
	
	
	
	
	
	
	
	
	
	

	４
	
	
	
	
	
	
	
	
	
	
	
	
	
	
	
	
	
	
	
	

	
	
	
	
	
	
	
	
	
	
	
	
	
	
	
	
	
	
	
	
	

	5
	
	
	
	
	
	
	
	
	
	
	
	
	
	
	
	
	
	
	
	

	
	
	
	
	
	
	
	
	
	
	
	
	
	
	
	
	
	
	
	
	

	6
	
	
	
	
	
	
	
	
	
	
	
	
	
	
	
	
	
	
	
	

	
	
	
	
	
	
	
	
	
	
	
	
	
	
	
	
	
	
	
	
	

	不計全家人口代號：

1.應徵在營服役者2.在學領有公費者3.因案服刑或保安處分上於六個月以上，執行未滿者４．家庭人口行蹤不明，已向機關報案，並持有證明。
	小  計
	
	
	
	
	
	
	
	
	
	


參、審核項目：（請勾選符合之項目）

	編號
	項             目
	區公所
	市政府
	不符原因（請寫代號）

	1
	□就讀大專以上（含五專後二年不含研究所）者（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認定）
	
	
	

	2
	□成績標準德育成績75分以上，學科成績65分以上
	
	
	

	3
	□全家人口存款利息（全年）                元。
	
	
	特殊記載

	4
	□推算存款本金（含有價證券、股票及投資）             元。
	
	
	

	5
	□土地     筆及房屋合   棟，共                元。
	
	
	

	6
	□列冊本（    ）年度低收入戶                   款（附證明）。
	
	
	備註

	7
	□



	
	
	※本年度每人最低生活費＝　   9,210　  元

※本年度每人最低生活費＊1.5倍＝　　13,815     元

※本年度每人最低生活費＊2.5倍＝　　23,025     元

※存款本金一定金額數×全家人數＝　　　　   　  元

※利息一定金額數×家人口數＝　　　　　　　     元

※土地＋房屋價值不得超過　　　6,500,000　      元

	8
	□



	
	
	


肆、初審結果：（區公所）                               伍、核定結果：（市政府）
	□符合低收入戶 
□符合中低收入戶1.5倍

□符合中低收入戶2.5倍

	里幹事
	
	
	□符合低收入戶           
□符合中低收入戶1.5倍

□符合中低收入戶2.5倍
核發金額：         元
	承辦人
	

	
	承辦人
	
	
	
	課  長
	

	
	課  長
	
	
	
	副局長
	

	□不符合
	區  長
	
	
	□不符合
	局  長
	


×





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


9,210元





×





補助標準


2.5倍





全家總人口數


人





＝





支出





元





＜＞＝





全家每月收入


元











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


9,210元





×





全家總人口數


人





×





補助標準


1.5倍





＝





支出





元





＜＞＝





全家每月收入


             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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